营区灭四害工作服务项目

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营区灭四害工作采购项目
（二）项目地点：湘潭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、港口消防站、富家路消防站

（三）服务时间：1年
（四）最高投标限价：22040.00元(大写：贰万贰仟零肆拾元整）
（五）防治范围及工作量：
营区所有建筑物（内、外）公共区域、食堂、车库、内外围墙、下水道、垃圾暂存区、营区内所有绿化等区域。
二、竞价要求

（一）基本资格条件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7.具有国家认证的中国有害生物防治的资质。

8.本项目专门面向小、微企业（提供小、微企业声明函）。
9.本采购项目不接受有关联关系的投标人参加采购活动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六条“关联关系，是指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。但是，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。”提供无关联关系承诺（格式自拟），本次采购不接受供应商为联合体形式。

（二）报价要求：

1、响应供应商需制定本次竞价服务工作方案，工作方案中应包含生物防治工作措施、防治工作方案、常用防治药物介绍等内容，本次竞价不组织现场踏勘，如需实地勘察营区环境可与采购人联系。报价前未了解项目实际情况直接报价视为无效报价。
2、响应供应商可根据营区面积情况结合防治方案用药成本等进行核算，报价文件详单中必须详尽列明服务项目、服务次数、使用药物、单次使用药物数量、单次使用药物单价、人工工时（单个人工/工时单价不得超260元）、备注（计算式及药品品牌）、突发病虫害上门服务费用、合计总价等，但报价不得超湖南省病媒生物价格指导标准，上门防治频率要求。

供应商需计算好实际实施成本后再进行报价，报价包含交通、人工、税费等全部费用，后续不得再进行增项，除报价金额外我方不再支付其他费用。

报价附件要求：竞价时，投标人须上传营业执照、报价明细表、生物防治工作方案、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证书（或其他可证明有相关能力的佐证资料）、服务安全承诺函，如未按要求上传报价附件，本单位将视为无效报价。
（三）响应要求：
1.项目技术负责人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，经过国家正规防治机构专业知识的上岗培训，并持有相关专业水平证书。

2.施工人员全部参加过专业知识培训，持有上岗证，均熟知鼠情虫害习性，可根据现场情况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方案。

3.使用的药物均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高效低毒对人畜无公害产品，均有"三证"，符合政府部门规定要求。

4.使用的器械均有合格证和生产厂家。

5.每次施工前，服务方将施工内容及范围提前一周通知甲方有关人员；因天气或客观原因造成服务计划变化，应将服务变更时间及时告知甲方。每次服务施工结束后，填写服务记录表（一式二份，双方各留一份），并要有甲方相关人员签名确认，作为每月工作的记录，接受甲方有关人员对质量的监督。

6.服务期间，甲方发现有鼠情虫害状况，电话通知服务方，服务方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。

7.服务期间不发生安全事故。服务前把服务所使用药物名称、相关证件、农药登记证、产品合格证、产品生产许可证及注意事项用书面形式通知相关管理人员，服务过程中一切安全事故产生的纠纷、赔偿等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三、服务要求：

（1）服务质量（验收标准）：

详见生物防治要求文件

（2）售后及其他服务要求

1、须常设全年每天24小时热线服务和免费技术支持。接到报障电话后，工作日响应时间为1小时，2小时内到达现场；非工作日响应时间为2小时， 4小时内到达现场。
2、按照《湖南省病媒生物防治条例》等有关要求，确保在承包期内服务的项目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控制标准内；
3、所用器械、所施药品、施工操作遵循规范性和专业性。采用药品及器械均为国标、先进、高效、低毒、低残留的安全产品；提供药品的三证；

4、必须配合我单位开展创文创卫评审工作。

四、付款方式：

自合同起始日期生效日起至合同完成后，无明显违反合同约定事项，按合同规定的付款方式进行付款。
